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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泰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除尘灰项目收尘器招标公告

（本公告是十分重要的文件，并构成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请仔细阅读。报名投标、交费等请按本公告所述进行。招标文件规定的公告、投标截止及开标时间、地点与本公告不一致的，以本公告为准。）

郑重声明：本公司始终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开展招评标工作。某些单位或个人打着各级领导的旗号允诺帮助投标人中标并索要相关费用的，均为骗局，投标人切勿轻信，否则产生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负。

致潜在投标人：

该项目由日照泰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全权负责设备招标事宜，确定中标单位后，由日照泰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合同主体签订采购合同。

现拟就该除尘灰项目除尘器项目公告如下，欢迎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本次招标。

    一、项目建设人

    单位名称： 日照泰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二、招标人

    单位名称： 日照泰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三、项目说明

招标货物名称：除尘器一套
    招标内容：除尘器1套及相关设备稳定运行所需要的附件。
资金来源：自筹

  交货地点: 招标人工厂所在地（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虎山镇山钢日照公司院内日照泰东公司）
    四、投标人应符合下列条件

    本次招标资格审查采取后审方式。投标文件中应包括以下资料：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适用于非法定代表人投标的情况）、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资质证书复印件及相关业绩证明资料。上述材料应加盖投标人公章，并在投标时携带原件以备查证。投标文件采取电子版(U盘或光盘)和纸质文件两种方式。具体要求如下：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有能力提供招标货物和服务的法人单位。

2.投标人在专业技术、设备设施、人员组织、业绩经验等与所投标项目相匹配，并有相关的设计、制造、质量控制、经营管理等资格能力。

3. 投标人提供的设备或产品必须符合招标文件规定技术参数、具有质量合格证明。

4. 具有良好的企业社会信誉，财务状况良好。
5. 近3年无任何违法和重大违约行为。

6. 近3年国内有同类型设备设计、生产制造、应用的业绩，需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章）。

7. 投标人注册资本不少于200万元人民币，投标人须为所投标设备的制造商，并拥有先进的性能试验设备。

8. 采购人在其本国使用制造商提供的货物时，不存在任何已知的不合法的情形，也不存在任何已知的与第三方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相关的任何争议。如果有任何因采购人使用投标方提供的货物而提起的侵权指控，制造商依法承担全部责任。

9. 投标人对投标设备的完整性、合理性、先进性、使用性能全面负责。

10.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五、公告及投标时间 

2026年1月22日至 2026年1月30日  
六、投标文件递交及开标地点

投标文件递交地点：日照泰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开标地点：山东泰东实业有限公司开标室。                                                

七、投标截止时间

2026年 1月30日下午5点，逾期视为放弃投标。

本次招标三次报价。

八、招标文件澄清或答疑

（一）在投标截止日前，招标人有权就招标文件进行澄清，澄清文件以附件的形式，以电子邮件或邮寄方式送达投标人，送达日距投标截止日不足5日的，开标日期相应顺延或在征求投标人意见后，不予顺延。
（二）投标人要求招标人对招标文件答疑的，应在投标截止时间3天前向招标人提出，澄清邮箱：342632269@qq.com，同时向该邮箱发送PDF版和word版澄清问题文件。澄清要求文件应注明投标人名称及投标项目，不按要求注明信息的，招标人有权作未收到澄清要求文件处理。招标人在投标截止日前3日答复，答复不说明问题来源。

九、招标人联系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招标人：日照泰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虎山镇山钢日照公司院内日照泰东公司

投标联系人：高泰  王浩然

电话：15263437639  15563402623

电子邮箱：342632269@qq.com
招标设备：具体明细见技术文件。

